附件1：
浙江大学-博智林机器人联合研究中心2024年度
第一批技术攻关类科研项目申报指南

现发布浙江大学-博智林机器人联合研究中心2024年度第一批技术攻关类科研项目申报指南，请各院系按照指南要求积极组织项目申请。
在机器人及核心部件、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乡村振兴类研究项目资助方向：技术攻关类。单个项目支持额度150-200万，执行期一般在1年之内，重大项目可一事一议。
一、本批次关键应用技术类项目设置
项目2024BDR1001: 
详细信息附后。
二、相关日程安排
1月8日在全校范围内发布指南，1月16日17:00前完成项目任务书征集，计划1月25日前召开项目评审会，决定本批次立项清单。
三、项目评审形式
项目评审采用现场/会议答辩的形式评审。项目负责人需以PPT的形式展示与答辩，评审专家会审。
[bookmark: _Hlk16533694]注意事项
项目申请人和各单位认真阅读本申报指南，并按指南的具体要求撰写和上报项目任务书。同时须遵守下列规定：
1.项目研究要与产业应用紧密结合；
2.项目申请人须为浙江大学在职教师；
3.申请书须由申请人本人撰写，并对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4.申请人和主要成员须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主要成员中有依托单位以外人员参加的，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作单位，须在申请书盖章页上加盖合作单位公章。项目中明确有外方人员参加的，需与外方人员签订合作研究协议书或意向书（无固定格式，需双方项目负责人签字，主要内容包括研究题目、研究内容简述、交流计划、合作研究知识产权的界定等）；
5.经费使用范围及标准与我校横向科研项目经费使用范围及标准保持一致；
6.项目预期代表性成果应与项目负责人其他科研项目的主要成果不雷同。
7.申请书中的研究起始年限根据实际研究情况填写，例如：2024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

浙江大学-博智林机器人联合研究中心
[bookmark: _GoBack]2024年1月8日
附：本批次技术攻关类项目设置
（1）项目2024BDR1001: 建筑机器人国家标准制定及发布 
研发周期：24个月
项目背景及痛点：
1.主导或参与制定的相关建筑机器人产品标准均为团标，无行标、国标及国际标准申报及发布的履历；
2.团标培育周期长，影响范围小，对产品市场的竞争力及协同性较小；
3.建筑机器人暂未行标或者国标发布的先例。
研究目标：
1. 可行性研究：研究建筑机器人国家标准可行性形成研究报告，含国内外建筑机器人产业现状、应用现状、效益分析等，建立建筑机器人国家标准化推进工作组，形成建筑机器人国家标准化推进工作方案。
2. 组织调研，工作组研究讨论，形成建筑机器人国家标准化战略、国家标准体系框架和推进路线图。
3. 研究提出1份国家标准新工作项目草案，形成《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和《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申报书》；研究提出2份已有团体标准转国家标准工作项目，形成《推荐性国家标准采信团体标准建议书》，并进行论证，正式向TC提出工作项目提案，并积极推动立项成功。
4. 计划在2年内完成1项新款建筑机器人国家标准的起草、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采信团体标准相关工作，形成国家标准送审稿；完成技术审查、报批，发布，推动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技术指标：
1.预阶段
新款建筑机器人《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和《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申报书》1份； 《推荐性国家标准采信团体标准建议书》2份。以上3份标准计划项目建议上报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立项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中涵盖三款建筑机器人。
3.征集意见及审查
按国家标准制定要求将标准征求意见，组织审查会，完善标准，形成最终的3份标准送审稿。
4.批准阶段
3项目由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布，确定实施日期。
交付成果：
1.预阶段
1.1可行性研究：建筑机器人国家标准可行性研究报告 1份；建筑机器人国家标准化推进工作方案 1份。
1.2 建筑机器人国家标准体系和推进路线图 1份 。
1.3 新款建筑机器人《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和《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申报书》1份；《推荐性国家标准采信团体标准建议书》2份。以上3份标准计划项目建议上报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立项阶段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中涵盖三款建筑机器人。
3.起草阶段
3份标准标准征求意见稿起草完成。
4.征集意见及审查阶段
按国家标准制定要求将标准征求意见，组织审查会，完善标准，形成最终的3份标准送审稿。
5.批准阶段
3项目由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布，确定实施日期。
6.出版阶段
国家标准出版机构对标准进行编辑出版,向社会提供标准出版物。
